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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2023年杂交水稻种子指导性

生产工作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落实《明溪县“中国稻种基地”建设五年行动实施

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》,切实做好 2023 年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各

项工作，持续推进我县“稻种基地”建设，保障粮食安全，防止

耕地“非粮化”“非农化”,增加农民收入，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

兴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推进杂交水稻种

子生产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

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

种业创新的重要论述，以发展现代农业、确保粮食安全和促进农



民增收为目标，加快构建以产业为主导、企业为主体、基地为依

托、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产业体系，全面提升我县杂交水稻

种子产业化水平。

二、目标任务

2023年全县杂交水稻制种面积完成2.2万亩，种子年产量

440万公斤以上，总产值0.68亿元以上；建成布局区域化、发展

规模化、经营产业化、服务社会化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基地;提

升稻种基地综合生产能力、技术装备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，促进

制种产业和相关产业协调健康发展，不断提升我县杂交水稻制种

产业的市场竟争力。

三、措施要求

（一）狠抓任务落实。各乡（镇）要按照“因地制宜，科学

规划，严格隔离，连片发展”的原则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将年度任

务（附后）分解到村，落实到具体的种子生产农户，重点发展烟

后制种。在落实面积的过程中，遵循农民自愿的原则，不得采取

强制手段干预农民种植意愿。为便于管理和做好花粉隔离，种植

地点要尽量集中连片，在开展生产前要与种子企业或制种经纪人

签订生产合同。

（二）培育壮大龙头。县直各单位和各乡(镇)要千方百计引

进培育“育繁推”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，支持企业做大产业链。

各乡（镇）大力培养制种大户和制种经纪人，带动杂交水稻种子

生产技术创新，达到以村或组为单位，建立独立的杂交水稻种子

生产基地。



（三）强化技术支撑。县农业农村局加强与省市农业主管部

门，省农科院、福建农林大学等科研院所的协作，统筹各制种企

业或制种经纪人分区域、分季节、分层次抓好技术培训和指导，

建立种子丰产示范片，推广运用机插、机防、机授、机收和机烘

等轻简技术。

（四）提升行业监管。严格执行杂交水稻生产经营许可制度

，加强种子生产备案管理，规范生产合同，实行订单生产。县农

业农村局要加强基地巡查指导，及时开展种子生产环境检查、严

格隔离条件;要深入田头，认真开展苗期转基因抽查和植物检疫

，提高种子质量;要引导种子生产大户参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保

险，降低生产风险。

（五）落实优惠政策。一是落实制种保险。指导和督促种子

企业、制种经纪人和制种农户做好制种保险工作，确保有备案的

制种田全部投保水稻制种保险（保险费率7%，保额1600元/亩），

享受相关理赔政策。二是享受种粮大户补助。凡在我县境内种子

生产面积连片30亩（含）以上的制种户（种子实际生产者），经

乡（镇）、村两级核实确认后，等同种粮大户享受30元/亩的种

粮补助，列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范围。三是配套设施补助。改造

利用烤烟房用于种子烘干，经改造用于种子烘干的烤烟房，通过

乡（镇）、村核实确认并验收合格的每座给予补助1000元。

（六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农

业农村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保险明溪分

公司等单位负责人及各乡（镇）长为成员的杂交水稻种子生产工



作领导小组，办公室设在农业农村局。各乡（镇）相应成立领导

机构，落实工作目标责任，加强管理和监督，推进杂交水稻种子

安全有序生产。

附件：明溪县2023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指导性任务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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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明溪县2023年杂交水稻制种面积指导性任
务分配表

乡（镇） 面积（亩） 备注

城关乡 1600

瀚仙镇 4000

沙溪乡 2400

夏阳乡 3500

胡坊镇 1700

盖洋镇 4000

夏坊乡 3800

枫溪乡 1000



合计 22000


